
 

证券代码：600497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 2023—031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通知于2023年10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3.会议于2023年10月2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通讯方式在曲靖召开。 

4.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其中以视频会议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2人：独立董事方自维先生和王楠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6人：董事

李志坚先生、王强先生、苏廷敏先生和独立董事陈旭东先生、郑新业先生。 

5.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冲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详见公司“临2023-033”号公告）；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预案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更名并修订实施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临2023-034”号公告）；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提名、薪酬与考核管理机制，董事会同意将董事会下

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更名为“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并将原《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更名为《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并对细则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

酬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并修订实施细则的议案》（详

见公司“临2023-035”号公告）； 

为适应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管理水平，将ESG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董事会同意将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更

名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并将原《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

施细则》更名为《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实施细则》，同

时对细则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

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详见公司“临2023-036”

号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3

年8月修订）》等监管规定，并结合公司管理实际，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内

容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预案》（详见公司“临

2023-037”号公告）； 

根据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本着“同步更新”和“细化落实”的原

则，并结合公司管理实际，公司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部分内容进行了

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预案》（详见公司“临

2023-038”号公告）； 

根据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本着“同步更新”和“细化落实”的原

则，并结合公司管理实际，公司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相

应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预案》（详见公司“临

2023-039”号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年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2023年8月修订）》等监管规定，并结合公司管理实际，公司对《公司独立

董事制度》部分内容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规则>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23-040”号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总经理的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根据公司本次《公司章

程》和《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等基本管理制度的修订情况，公司对《公司

总经理工作规则》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全文详见公司于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工作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董事会授权事项范围及决策权限，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

依据《公司章程》和《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等制度的修订情况，

公司对《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及授权事项清单部分内容进行了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废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22年3月8日全部出售完毕，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已实施完毕并自动终止，公司于2018年12月制定印发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不再适用，同意废止该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提名宋枫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提名宋枫女士（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及任职资格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

要求，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财务总监辞职并指定总经理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的议案》（详见公司“临2023-041”号公告）； 

李昌云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意解聘李

昌云先生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同时为确保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意在聘任新的

财务总监之前由公司总经理陈青先生代为行使财务总监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聘任袁小星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的

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袁小星先生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为进一步促进独立董事发挥决策支持和监督作用，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经营规模、实际状况，并

参照同地区、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公司拟将独立董事津贴从原来

的每人每年税前10万元调整为每人每年税前12万元，按月发放，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次月开始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独立董事陈旭东先生、郑新业先

生、方自维先生和王楠女士对该事项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公司“临2023-042”号公告）。 

因公司实际工作需要，董事会提议于2023年11月14日（星期二）采取现场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现场方式于

2023年11月14日（星期二）上午9:00在公司住所地云南曲靖召开。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7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宋枫，女，汉族，1980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经

济学）职称，2010年 9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能源经济系主任，中国价格协会能源与供水价格专业委员会专家，中国

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动机工程协会动能专家委员会委员。 

截至目前，宋枫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5.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袁小星，男，汉族，1987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

2010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战略与资本运营中心资本运营部副部长，呼伦

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云南金鼎锌业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公司内审部（法律合规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内审部（法

律合规部）经理，驰宏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大兴安岭金欣矿业有

限公司董事，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监事，云南驰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监事，云

南驰宏国际锗业有限公司董事，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袁小星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